
证券代码：688329            证券简称：艾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6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离任董事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票的致歉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离任董事崔

丽婕女士出具的《关于珠海隆门智慧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艾隆科

技股票的情况说明以及致歉函》。 

公司在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核查期间知悉，崔丽婕女士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存

在卖出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行为。由于崔丽婕女士曾于《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承诺“在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因此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崔丽婕女

士本次减持行为违反了上述承诺。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违规减持的基本情况 

崔丽婕女士系公司离任董事，曾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及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2024 年 5 月 28 日，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次换届选举后，崔丽婕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截止 2024 年 5 月 28 日，隆门智慧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41,551 股，全部为崔

丽婕女士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根据隆门智慧《合伙协议》约定，基金成立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9 日，经营

期限为 7 年（到期日：2024 年 6 月 9 日）；根据《合伙协议》14.1 规定，当有限



合伙存续期限届满，有限合伙应被终止并清算。因合伙企业清算注销，隆门智慧

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将账户剩余全部股数以成交均价 16.6 元/股卖出；由于隆门

智慧初始投资时购入价格为 20.00 元/股，本次交易为亏损。 

二、本次违规减持的原因 

本次违规减持系隆门智慧合伙企业存续期到期，合伙企业启动了清算及注销

程序；隆门智慧的证券账户开户性质为私募基金产品性质，私募基金存续，其证

券账户方可存续。因不允许以普通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继续持有隆门智慧账户剩

余未减持股票，也不允许以股票实物分配给有限合伙人个人持有，因此隆门智慧

只能将剩余股票 41,551 股卖出。 

三、本次违规减持的处理与致歉 

因上述情形隆门智慧减持了崔丽婕女士间接持有的剩余公司股票导致其违

反了与公司签署的自愿性承诺，本次隆门智慧减持股票的行为并非主观故意违

规。崔丽婕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本次减持事项的严重性，主动向公司报告并致歉，

并承诺以个人证券账户回购已减持的全部公司股份 41,551 股。崔丽婕女士就本

次违反自愿性承诺减持间接持股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表示将进

一步加强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四、关于本事项的后续处理 

公司将要求全体在任或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以此

为戒，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加强证券账户的管理，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恪尽职守，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

发生。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4 日 


